附件1：

广东省第七届“体育节”活动
先进单位评选标准及办法

一、评选标准

优秀奖：
    （一）评选对象：各地级以上市体育局

    （二）评选条件：

     1、领导重视、组织健全、措施有力，积极开展“体育节”活动。举办“体育节”启动仪式，邀请有关领导出席；动员和调动所辖县(市)、区积极开展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年龄、形式多样、科学文明的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等活动，并具特色；市本级组织活动2次以上，并收到良好效果。

     2、市本级和所辖县(市)、区“体育节”活动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成绩显著。

    3、“体育节”活动做到与主题内容相结合；与开展广东省全民健身活动相结合；与本地区的大型活动相结合；与积极开展国民体质测试活动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上岗辅导相结合。

    优秀组织奖：

    （一）评选对象：

    县(市)、区或行业体育工作职能部门。

    （二）评选条件：

    1、领导重视，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检查。活动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2、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形成了较大宣传声势和氛围，积极开展以普及体育健身知识，推广科学健身方法为目的的全民健身活动3次以上，效果良好。

    3、积极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工作和组织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上岗辅导。
优秀报道奖：

    （一）评选对象：

    各市、县(市、区)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单位。

    （二）评选条件：

    1、把“体育节”活动列入宣传报道计划，有专人负责，做到报道及时、准确、客观。
    2、积极配合主办、承办单位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结合本次“体育节”活动的主题组织宣传报道，较好地发挥了新闻宣传的作用。中央驻穗及省级新闻单位，由省体育局统一评选。

先进单位：

    （一）评选对象：

    街道、乡镇、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     

    （二）评选条件：
1、领导重视，积极组织和带头参与“体育节”活动。

     2、积极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全民健身宣传活动，主题鲜明，宣传发动工作深入。
    3、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 

    4、积极向社会开放所辖体育场地设施并能挖掘潜力、开发项目、组织群众进行科学健身。

    5、积极组织参加国民体质测试活动。
二、评选办法：
1、优秀奖、优秀组织奖、优秀报道奖、先进单位按名额分配各市（行业体协）。

2、各市（行业体协）根据《广东省第七届“体育节”活动先进单位评选标准及办法》和分配名额对本地有关单位进行评选，并填写《广东省第七届“体育节”活动获奖单位推荐总表》和《广东省第七届“体育节”活动获奖单位推荐表》报省体育局。
3、省体育局组织评定小组结合活动期间对各地的检查情况，对推荐单位进行评审，将评审结论报省体育局审批、表彰。并从中择优参加全国全民健身周优秀组织奖、先进单位奖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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